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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年度十大科學研究之破壞性創新論文選拔徵求公告 

108.10.23 

一、 目的：為鼓勵學界從事具創新性、開拓性之研究，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

試辦科學研究之破壞性創新論文選拔，並公開推薦表揚。本選拔不以論文

引用數高低為標準，而是希望引入破壞性創新概念，提供學界新思維以及

研究新方向，藉由重新認同與肯定核心價值，發展獨特優勢，形塑學研新

價值。 

二、 受理條件：由本部各學術司複審委員會以及受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機

構推薦，各單位推薦件數上限為 3件。凡主要研究工作係於臺灣完成，並

發表具破壞性創新之論文，均具有被推薦參加選拔之資格。所推薦論文，

自受理該年度起算，須為 3年內已公開發表(線上或實體)。 

三、 評選重點：評選重點如下，惟受推薦之論文不須涵蓋所有層面： 

(一) 基礎研究之關鍵技術突破或破壞性技術之成果 

(二) 基礎研究之學理關鍵貢獻 

(三) 重大科學材料、現象、分析方法之發現或突破 

(四) 解決重大科學問題 

(五) 對於重大學術議題之理解、分析或詮釋有關鍵或破壞性研究成果(含

歷史文化與社會制度之發現或突破) 

(六) 對於重大公共政策之基礎學理與理解有關鍵或破壞性研究成果 

四、 論文選拔會：本部為選拔年度十大科學研究之破壞性創新論文，成立論文

選拔會（以下簡稱選拔會） 

(一) 選拔會召集人由本部部長擔任，副召集人由本部次長擔任，本部綜

規司司長與各學術司司長為當然委員。選拔會下設遴選小組，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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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司推薦自然科學、生命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含科學教育)、

工程與應用科學四大領域，每個領域各五位委員，共計二十位委員，

並由各領域委員相互推舉一位代表，共四位委員進入選拔會擔任選

拔會委員；選拔會含召集人，共計十一名委員。 

(二) 選拔會委員與所設遴選小組委員由本部視需要聘任之，聘期一年，

均為無給職。 

五、 遴選方式： 

(一) 推薦資料依附件格式於申請系統製作文件繳交，包含：推薦之論文

基本資料、推薦理由、論文所有作者之學、經歷簡介以及論文全文。 

(二) 收件後，由各學術司進行初審，選出前 30%論文，提送至遴選小組，

再由遴選小組進行複審作業，以兩階段會議方式進行，出席委員人

數須達委員數二分之一，始得開會： 

1. 第一階段：逐案討論各推薦論文，並進行第一次投票。惟第一階

段投票結果，若前 50%論文件數未達 50件，以 50件進入第二階

段為原則；排序未達前 50%者，若有強烈推薦理由，亦可提出討

論。 

2. 第二階段：依第一階段投票結果排序，針對前 50%進行第二階段

討論，再次投票以提出建議推薦名單，預計 30件，並具體敘明推

薦理由，由擔任選拔會委員之代表，於選拔會議中說明。 

(三) 由選拔會進行決審，出席委員須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始得開會，

以會議共識決定獲選名單，獲選名單得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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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年度十大科學研究之破壞性創新論文推薦資料 

一、 推薦之論文基本資料 

(一) 論文名稱  

(二) 期刊名  

(三) 出版年月 

   （2016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 
 

(四) 論文主要所屬領域（自然科學、生

命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含科學

教育）、工程與應用科學四大領域

擇一） 

(於系統勾選) 

二、推薦理由(請依評選重點撰寫，擇符合之項目填寫，至少一項，各項說明字

數上限 2000字元，包含特殊符號) 

(一) 基礎研究之關鍵技術突破或破壞性

技術之成果 

 

(二) 基礎研究之學理關鍵貢獻 
 

(三) 重大科學材料、現象、分析方法之

發現或突破 

 

(四) 解決重大科學問題 
 

(五) 對於重大學術議題之理解、分析或

詮釋有關鍵或破壞性研究成果(含

歷史文化與社會制度之發現或突

破) 

 

(六) 對於重大公共政策之基礎學理與理

解有關鍵或破壞性研究成果 

 

三、所有作者之學、經歷(於系統上傳 PDF檔，3頁為限) 

四、論文全文(於系統上傳 PDF檔) 

五、主要研究工作是否於臺灣完成(於系統勾選) 

附件 


